有無投訴，亦可調查！

大家對申訴專員最深印象的，可能是經常在記者招待會上公佈主動調查，也許你們偶爾在報章也有見到「申訴專員狠批／炮轟某某部門」那些標題？這大都是我的主動調查報告。

公署在成立初期，無權展開主動調查，甚至不能直接接受市民的投訴，須經由當時的立法局議員轉介。

1994年法例修訂後，申訴專員除可直接處理市民的投訴，更可以在沒有接到投訴的情況下，對一些廣受大眾關注的公共行政問題，展開主動調查，使我能夠從宏觀的角度審研制度或程序上的流弊，建議徹底的根治。
公署歷年來進行的一些主動調查，大家可能記憶猶新，例如：在二零零四年，社會上有聲音指考評局屢次在評閱試卷過程中，遺失公開考試答卷。由於事件牽涉年青一代的前途和公眾對香港考試制度的信心，公署便進行了主動調查。另外，在二零零八年，公署就有關防止綜援計劃特別津貼遭濫用的機制作主動調查。相信不少人仍記得以津貼購買名牌眼鏡的事件。

最近，我亦就升降機安全的規管制度作主動調查。

究竟怎樣決定主動調查的課題？通常都是一些關乎相當重要和複雜的公共行政制系，而影響社會上普羅大眾或某階層的整體利益的事情。因此，我經常以記者招待會的形式公佈主動調查的結果，期望市民多關注這些課題。

